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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海鸥住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0年 5月 28日下发的《关于对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33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经公司认真核查，现根据《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2020 年 5 月 19 日与 5 月 25 日，你公司分别披露《关于与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与《关于与浙江省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合资框架协议的公告》。你公司股价 5 月份以来

累计涨幅达 74.16%，你公司 5%以上股东上海齐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在此期间减持比例达到 1%以上。 

1、上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你公司 2020 年业绩是否具有重大影响，是否

达到披露标准，你公司是否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配合 5%以上股东

减持的情形。 

答复： 

（1）公司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

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20年 5月 19日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本着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的原则，公司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富联”）

于 2020年 5月 18日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共同打造“5G+工业互联

网”应用于住宅工业，扩宽双方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的产品价值和平台

价值，建立全面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等目标达成一致，以共同推动相关业务发展。

公司本次与工业富联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通过搭建基于 5G 的住宅工业

协同设计制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先进管理、工艺与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等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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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有机融合，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和价值流的全产业链贯通；

扩宽双方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领域的产品价值和平台价值，建立全面的长期

战略合作关系。公司工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转型升级，将有助于公司实

现智能制造，降低运营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

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与工业富联共同成立联合工作组，由双方相关部

门负责人及专家组成，工作小组依据合作内容共同制定推进计划和阶段性目标，

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具体项目计划的落实。近日公司已与工业富联

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签订了《MES 导入实施项目合同》，推

动 MES系统在公司珠海分公司内的铜合金工厂应用实施。 

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影

响需视协具体项目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与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的情况说明 

2017年《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达到 30%，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

积比例达到 15% 。随着精装房政策的全面实施和整装时代的到来，建材行业整

合将更加激烈，而供应链将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一环。公司自 2015 年转型战略

升级进军定制整装卫浴事业，在深耕整装卫浴部品部件的制造服务能力的同时，

不断拓展整装卫浴产业链范围，完善内装工业化布局，通过陆续收购四维卫浴、

苏州有巢氏、青岛海鸥福润达、雅科波罗、科筑集成、冠军瓷砖，积极进入国内

内装工业化部品部件及服务的市场，配合国家整体建筑业升级，大力发展定制整

装卫浴、橱柜、智能家居的自有品牌内销业务；同时公司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及配

合国家战略，继续拓展内销市场及一带一路市场，深化智能制造、机器换人、大

数据信息化等措施努力降低经营成本，并积极布局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海外设

厂。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建工”）成立于 1949 年，

是一家以设计研发为引领，集房屋建筑、幕墙装饰、机电安装、市政工程、水利

水电等施工及投融资为一体的大型国有建筑服务商，是浙江省建筑施工企业中规

模、装备、资金最有实力的骨干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工业化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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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建工进一步加大在装配式建筑和内装工业化布局。 

本着“相互促进、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公司与浙江建

工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及《合资框架协议》，双方就组

建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园内装饰部品部件基地整装卫浴

项目等事项签署了合作协议。公司于 2020年 5月 25日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与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合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061）。公司本次与浙江建工签署合作协议，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推

进龙游装饰部品部件基地项目的投资建设及内装工业化领域的合作。凭借双方技

术及资源优势，对建筑工业化理念一致，在建筑工业化和装饰部品部件领域进行

全方位合作，共同开拓内外市场和业务，互为对方提供产品、技术和产能支持；

共同成立装饰部品部件研究中心，研发内装工业化系列产品；共同整合资源，开

发“一带一路”和国际市场。在技术、设计、管理、市场和产品等多层面深入的

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本次签署合作协议有助于公司加快装配式建筑和内装工业

化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上述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具体的合作内容和实施细节

尚待进一步落实和明确，后期是否能够签署正式的项目协议或合同尚存在不确定

性。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20 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影

响需视协议各方后续具体项目协议或合同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上述框架协议项下的合资协议仍在合作双方进一步落实中，公司将密切关注

项目进程，依据具体项目进展积极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齐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

份减持情况说明 

2014年 11月 10日，广州市创盛达水暖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盛达”）

与上海齐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齐泓基金”）签署《关

于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协议书》，创盛达将其持有的公司

1,800万股股份转让给齐泓基金。齐泓基金承诺，通过《股份转让协议》取得的

公司股份，在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不减持。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该等股份已于 2015 年

12月 9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在限售期内齐泓基金严格履行股份限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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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4年 11月 10日与齐泓基金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齐泓基金同意根据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

民币普通股（A股）；2015年 10月 8日，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预登记托管手续，齐泓基金本次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 2,513.0208 万股股份，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齐泓基金承诺不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该等股份已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在限售期内齐泓基金严格履行股份限售的承诺。 

公司于 2019年 4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

鸥住工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计划自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3,130,2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8.52%）。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8 日收到齐泓基金出具

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齐泓基金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届满，

齐泓基金累计减持 1,12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2%。公司于 2019 年

11月 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齐泓基金本次

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公司于 2020年 1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

鸥住工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计划自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42,007,6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8.30%）。依据上述减持计划，齐泓基金于 2020年 5月

18 日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 5,063,900 股，齐泓基金

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齐泓基金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1.11.4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九）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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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签署上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未签订具体的合作数量和金额，但因合作方名气较大，可能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本着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原则，公司于签署协议后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

了披露。 

此外，公司签署上述框架协议，都是聚焦主业，契合公司持续战略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定制整装卫浴事业全产业链布局的战略发展方向，不存在迎合市场热

点、炒作公司股价、配合 5%以上股东减持的情形。 

2、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

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同时，请说明未来六个月，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是否有减持计划，如有，请说明具体内容。 

答复：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买卖你公司股

票的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未来六个月，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股东

的减持计划情况 

经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股东书面确认: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内均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

划； 

2）持股 5%以上股东中馀投资有限公司、中盛集团有限公司未来六个月内均

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3）持股 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于 2020 年 1 月 3 日向公司出具了《股份减持

计划告知函》，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计划自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 15 个

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 42,007,6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8.30%）。齐泓基金于 2020年 5月 18日

至 2020 年 5 月 19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 5,063,900 股，截至 2020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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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齐泓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36,943,70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根

据齐泓基金出具的《复函》，齐泓基金将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内，继续以大宗交

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 36,943,708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3%）；若本次减持期限内未能全部减持完毕，齐泓基金将在本次减持期限到期

之后，视情况而定是否再次进行减持计划。 

4）齐泓基金一致行动人上海齐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齐盛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未来六个月内均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减持安排及股份变动情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时发布减持预披露、减持进展及完成情况等公告信息。 

3、请你公司自查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违

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 

答复： 

公司近一个月（2020 年 4 月 29 日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共接待 43 次投资

者调研。公司在日常接听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咨询时，严格遵守

内幕信息保密的规定，未有泄露内幕信息情形。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 

4、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答复：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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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与工业富联共同成立联合工作组，由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专家组成，工作小组依据合作内容共同制定推进计划和阶段性目标，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具体项目计划的落实。近日公司已与工业富联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富桂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签订了《MES导入实施项目合同》，推动MES系统在公司珠海分公司内的铜合金工厂应用实施。
	上述协议的签署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具体项目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与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的情况说明
	2017年《建筑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建筑节能及绿色建筑发展目标，到2020年新开工全装修成品住宅面积达到30%，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5% 。随着精装房政策的全面实施和整装时代的到来，建材行业整合将更加激烈，而供应链将成为企业成败的关键一环。公司自2015年转型战略升级进军定制整装卫浴事业，在深耕整装卫浴部品部件的制造服务能力的同时，不断拓展整装卫浴产业链范围，完善内装工业化布局，通过陆续收购四维卫浴、苏州有巢氏、青岛海鸥福润达、雅科波罗、科筑集成、冠军瓷砖，积极进入国内内装...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建工”）成立于1949年，是一家以设计研发为引领，集房屋建筑、幕墙装饰、机电安装、市政工程、水利水电等施工及投融资为一体的大型国有建筑服务商，是浙江省建筑施工企业中规模、装备、资金最有实力的骨干企业。近年来，随着国内建筑工业化纵深发展，浙江建工进一步加大在装配式建筑和内装工业化布局。
	本着“相互促进、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公司与浙江建工于2020年5月22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及《合资框架协议》，双方就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园内装饰部品部件基地整装卫浴项目等事项签署了合作协议。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与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及合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公司本次与浙江建工签署合作协议，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推进龙游装饰部品部件基地项目的投资建设及内装工业化领域的合作。凭借双方技...
	上述框架协议项下的合资协议仍在合作双方进一步落实中，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进程，依据具体项目进展积极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齐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份减持情况说明
	2014年11月10日，广州市创盛达水暖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盛达”）与上海齐泓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齐泓基金”）签署《关于广州海鸥卫浴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协议书》，创盛达将其持有的公司1,800万股股份转让给齐泓基金。齐泓基金承诺，通过《股份转让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在转让过户登记完成后的12个月内不减持。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遵照前述锁定期进行锁定。该等股份已于2015年12月9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在限售期内齐泓基金严格履行股份限售的承诺。
	公司于2014年11月10日与齐泓基金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齐泓基金同意根据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2015年10月8日，公司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预登记托管手续，齐泓基金本次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2,513.0208万股股份，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齐泓基金承诺不转让其所认购的股份，该等股份已于2018年10月22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在限售期内齐泓基金严格履行股份限售的承诺。
	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计划自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130,208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52%）。公司于2019年11月8日收到齐泓基金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告知函》，齐泓基金本次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届满，齐泓基金累计减持1,122...
	公司于2020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计划自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007,6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30%）。依据上述减持计划，齐泓基金于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5,063,900股，齐泓基金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4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向本所报告并披露：（九）订立重要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签署上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签订具体的合作数量和金额，但因合作方名气较大，可能对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本着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原则，公司于签署协议后的两个交易日内进行了披露。
	此外，公司签署上述框架协议，都是聚焦主业，契合公司持续战略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定制整装卫浴事业全产业链布局的战略发展方向，不存在迎合市场热点、炒作公司股价、配合5%以上股东减持的情形。
	2、请自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同时，请说明未来六个月，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是否有减持计划，如有，请说明具体内容。
	答复：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书面确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六个月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2）未来六个月，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的减持计划情况
	经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书面确认: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内均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2）持股5%以上股东中馀投资有限公司、中盛集团有限公司未来六个月内均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3）持股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于2020年1月3日向公司出具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公司于2020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海鸥住工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齐泓基金计划自上述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007,60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30%）。齐泓基金于2020年5月18日至2020年5月19日通过集中...
	4）齐泓基金一致行动人上海齐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齐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未来六个月内均没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的减持安排及股份变动情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发布减持预披露、减持进展及完成情况等公告信息。
	3、请你公司自查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说明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
	答复：
	公司近一个月（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5月28日）共接待43次投资者调研。公司在日常接听投资者热线、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咨询时，严格遵守内幕信息保密的规定，未有泄露内幕信息情形。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情形。
	4、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答复：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特此公告。

